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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判是個福音

審 判 必 需 要 有 審 判 的 準 則 ， 上 帝 的 律 法 當 然 就 是

審 判 的 準 則 。 各 人 終 都 要 在 基 督 臺 前 面 對 審 判 。

由 於 世 上 所 有 人 都 遺 存 罪 ， 而「罪的工價乃是死」

（羅馬書 6:23）， 所 以 無 人 能 夠 通 過 審 判 ， 於 是 必 會

出 現 刑 罰 與 死 亡 。

好 消 息 是 ： 只 要 我 們 接 受 耶 穌 的 救 恩 ， 耶 穌 便 會

替 我 們 承 擔 罪 孽 ， 我 們 便 不 再 需 要 害 怕 面 對 審 判 了 。

審判已經展開

審 判 原 來 已 於 1 8 4 4 年 1 0 月 2 2 日 （ 猶 太 曆 贖 罪 日

當 天 ） ， 由 主 耶 穌 在 天 上 的 至 聖 所 展 開 了 。

啟 示 錄 十 四 章 記 載 傳 揚 末 世 之 三 位 天 使 的 信 息 。

其 中 第 一 位 天 使 就 是 宣 布 審 判 已 經 開 始 的 信 息 。

「他大聲說：『應當敬畏上帝，將榮耀歸給他。

因他施行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 ......』」

（啟示錄 14: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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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為何需要審判？

每 個 人 必 須 要 為 自 己 做 過 的 事 情 負 責 ， 所 以 為 求

公 平 起 見 ， 審 判 是 必 須 要 的 。

基 督 復 臨 的 其 中 一 個 目 的 ， 就 是 要 賞 善 罰 惡 ， 正 如

耶 穌 說 ：

「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裡，

同著眾使者降臨；

那時候，

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。」

（馬太福音 16:27）

在整個救贖行動當中

審判是徹底消滅罪的關鍵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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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審判實際上是為所有生靈而設

上 帝 是 全 知 道 的 ， 有 甚 麼 事 情 是 祂 不 知 道 的 呢 ？

實 際 上 ， 審 判 是 為 所 有 生 靈 而 設 ， 目 的 是 讓 他 們 知 道

事 實 的 真 相 ， 以 及 讓 他 們 見 證 上 帝 的 公 義 。

「我聽見掌管眾水的天使說：

『昔在、今在的聖者啊！

你這樣判斷是公義的 ...』

我又聽見祭壇中有聲音說：

『是的，主上帝！全能者啊！

你的判斷義哉！誠哉！』」

（啟示錄 16:5,7）

在 施 恩 寶 座 上 面 之 那 對 垂 下 頭 的 基 路 伯 ， 乃 是 預 表

眾 天 使 ， 都 願 意 了 解 與 明 白 救 贖 計 劃 所 成 就 的 救 恩 。

「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。」

（彼得前書 1:1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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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儀文律法的獻祭程序

早已揭示耶穌為人代求與查案審判的情形

（一）每日在第一層聖所奉獻的贖罪祭

（記載在利未記第四章）

「 民 中 若 有 人 行 了 耶 和 華 所 吩 咐 不 可 行 的

甚麼事，誤犯了罪，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，就要

為所犯的罪牽一隻沒有殘疾的母山羊為供物，

按手在贖罪祭牲的頭上，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

宰了。」

日 復 一 日 ， 聖 所 便 積 聚 很 多 血 漬 ， 即 是 積 在 聖 所 內

的 罪 孽 也 很 多 ， 贖 罪 日 就 是 用 以 潔 淨 聖 所 的 日 子 。

「祭司要用指頭蘸些羊的血，抹在燔祭壇（指

分隔聖所與至聖所之幔子前的香壇）的四角上，

所有的血，都要倒在壇的腳那裡，又要把羊所有

的脂油都取下，正如取平安祭牲的脂油一樣。祭司

要在壇上焚燒，在耶和華面前作為馨香的祭，為

他贖罪，他必蒙赦免 ...」（利未記 4:27-31）

寓 意 這 隻 羊 承 擔 了 這 人 的 罪 而 死 ， 於 是 羊 血 裡 頭

便 代 表 承 擔 了 他 的 罪 。 接 著 祭 司 將 羊 血 帶 進 聖 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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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一年一度贖罪日於第二層至聖所潔淨聖所

（記載在利未記十六章）

當 日 程 序 大 致 這 樣 ： 國 民 必 須 放 下 所 有 工 作 ， 省 察

己 心 。 祭 司 首 先 為 之 前 預 備 的 兩 隻 公 山 羊 抽 籤 ， 一 隻

歸 上 帝 ， 另 一 隻 則 歸 阿 撒 瀉 勒 ， 預 表 撒 但 。 歸 上 帝 那 隻

山 羊 會 即 時 為 以 色 列 民 眾 作 贖 罪 祭 獻 上 。

大 祭 司 帶 著 為 民 贖 罪 之 羊 血 ， 戰 競 的 進 到 第 二 層 的

至 聖 所 ， 代 表 百 姓 向 上 帝 祈 求 赦 免 。

至 聖 所 內 放 置 了 裝 有 十 條 誡 命 的 約 櫃 ， 約 櫃 上 面

則 是 施 恩 座 。大 祭 司 用 指 頭 將 血 彈 向 施 恩 座 ，意 思 乃 是：

我 們 在 公 義 的 律 法 前 是 有 罪 ， 但 求 你 開 恩 ， 看 在 這 隻

祭 牲 份 上 ， 施 恩 赦 免 我 們 吧 ！ 接 著 出 到 第 一 層 聖 所 ，

潔 淨 那 些 由 每 日 獻 祭 所 累 積 的 血 漬 。

清 除 了 那 些 血 漬 並 不 代 表 當 中 的 罪 可 以 一 筆 勾 銷 ，

大 祭 司 必 須 要 擔 當 中 間 人 的 角 色 ， 將 血 漬 裡 頭 所 承 擔 的

所 有 罪 一 概 擔 負 上 身 ， 才 離 開 聖 所 。

當 大 祭 司 步 出 聖 所 ， 隨 即 走 到 歸 阿 撒 瀉 勒 的 羊 前 ，

按 手 在 牠 的 頭 上 ， 把 剛 才 背 負 上 身 的 所 有 罪 都 承 認

出 來 ， 預 表 將 所 有 罪 都 卸 給 這 隻 山 羊 ； 這 羊 隨 即 被 帶 離

以 色 列 國 境 ， 被 放 逐 到 曠 野 無 人 之 處 。

後 ， 大 祭 司 出 來 為 民 眾

祝 福 ， 整 個 贖 罪 日 的 程 序 便 告

完 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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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耶穌依照獻祭所預表的程序

於天上展開為人代求與審判

由 於 地 上 的 聖 所 都 是 依 照 著 天 上 聖 所 的 樣 式 造 成 ，

所 以 每 個 獻 祭 程 序 都 是 預 表 天 上 實 質 的 工 作 。

「因為基督並不是進了人手所造的聖所

（這不過是真聖所的影像），

乃是進了天堂，

如今為我們顯在上帝面前。」

（希伯來書 9:24）

正 如 預 表 的 獻 祭 一 樣 ， 耶 穌 的 工 作 亦 包 括 兩 部 分 ，

各 佔 一 段 時 期 。

就 是 每 日 為 相 信 祂 的 人 向 上 帝 代 求 ， 與 在 1 8 4 4 年

同 步 進 行 贖 罪 日 所 預 表 的 審 判 工 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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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如今耶穌為凡願意悔改的人擔保與向上帝代求

耶 穌 返 回 天 上 以 後 ， 照 著 所 預 表 的 ， 承 接 大 祭 司 的

職 份 。 如 今 祂 站 在 上 帝 面 前 ， 以 祂 的 犧 牲 為 凡 願 意 悔 改

的 人 祈 求 赦 免 。

耶 穌 首 先 以 自 己 的 聖 名 去 擔 保 他 們 ， 並 且 願 意 一 力

承 擔 他 們 的 罪 ； 即 是 ： 凡 願 意 悔 改 的 所 有 人 ， 都 得 到

耶 穌 的 保 釋 。

耶 穌 一 方 面 為 罪 人 擔 保 ， 另 方 面 承 擔 他 們 的 罪 、 但

同 時 又 為 他 們 尋 求 幫 助 ， 故 此 稱 祂 為「中保」。

倘 若 當 中 有 人 重 投 罪 惡 而 死 於 罪 惡 之 中 ， 由 於 耶 穌

曾 經 為 他 們 擔 保 ， 因 此 他 們 的 失 落 將 為 耶 穌 帶 來 羞 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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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耶穌於 1844 年展開了潔淨聖所所預表的審判

雖 然 悔 罪 的 人 得 到 耶 穌 保 釋 而 暫 免 律 法 的 制 裁 ， 但

記 錄 他 們 犯 罪 的 檔 案 依 然 保 留 在 聖 所 裡 頭 的 案 卷 之 中 。

正 如 昔 日 到 聖 所 獻 祭 之 人 的 罪 ， 只 是 由 一 隻 無 辜 的

祭 牲 承 擔 了 ， 再 藉 祭 司 之 手 ， 將 承 擔 他 們 罪 孽 之 祭 牲

的 血 ， 轉 移 到 聖 所 之 內 。 由 始 至 終 他 們 的 罪 都 只 是 存 放

聖 所 之 內 。

一 年 一 度 用 來 潔 淨 聖 所 的 贖 罪 日 ， 目 的 是 要 清 除

聖 所 內 累 積 預 表 承 擔 民 眾 罪 孽 的 血 漬 。 照 著 預 表 ， 天 上

亦 有 一 個 用 以 清 除 罪 的 贖 罪 日， 就 是 1844 年 10 月 22 日

（ 猶 太 曆 贖 罪 日 當 天 ） ， 耶 穌 展 開 的 查 案 審 判 。

如 今 耶 穌 正 是 進 行 審 定 誰 人 的 罪 可 以 獲 得 塗 抹 的

審 判 工 作 。

「我耶和華是鑒察人心、試驗人肺腑的，

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結果報應他。」

（耶利米書 17: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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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1   我們因信得救，不是所有的罪

都已經被赦免，且已一筆勾銷嗎？

事 實 上 ， 即 使 信 主 的 人 ， 他 們 的 罪 雖 被 赦 免 ， 但 都

未 能 一 筆 勾 銷 。 但 以 理 書 7 : 1 0 與 啟 示 錄 2 0 : 1 2 記 載 ：

他 們 的 犯 罪 紀 錄 ， 仍 會 保 留 在 天 上 聖 所 的 案 卷 中 ， 用 作

審 判 的 理 據 ； 正 如 曾 經 犯 罪 的 人 雖 已 痛 改 前 非 ， 但 他 們

的 犯 罪 紀 錄 （ 案 底 ） 仍 保 留 在 司 法 部 門 的 檔 案 一 樣 。

為何上帝仍要保留所有人的犯罪紀錄？

包 括 信 主 之 人 在 內 的 所 有 人 ， 他 們 的 犯 罪 紀 錄 ， 之

所 以 仍 然 保 留 在 天 上 聖 所 的 案 卷 ， 就 是 ： 上 帝 藉 審 判 ，

讓 所 有 生 靈 見 證 祂 是 如 何 將「善人和惡人，事奉上帝的

和不事奉上帝的分別出來。」（瑪拉基書 3:16-18）

因 為 那 被 評 為 得 救 的 人 ，將 來 是 會 融 入 眾 生 靈 當 中 。

上 帝 讓 他 們 了 解 得 救 的 究 竟 是 些 甚 麼 人 ， 乃 是 釋 去 他 們

的 疑 慮 ； 正 如 政 府 想 在 某 屋 苑 設 立 一 個 精 神 病 人 中 途

宿 舍 ， 屋 苑 的 一 些 居 民 ， 可 能 對 精 神 病 人 有 誤 解 ， 亦 想

了 解 ，入 住 的 究 竟 是 些 甚 麼 人 一 樣 。創 世 記 十 九 章 記 載：

曾 有 兩 位 天 使 親 自 到 所 多 瑪 體 察 ， 了 解 要 救 的 羅 得 是 個

怎 樣 的 人 ， 便 清 楚 說 明 這 點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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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2   得救之人在到天國之前

必須所有犯罪紀錄都先要被徹銷

現 實 生 活 中 ， 多 數 國 家 都 不 接 受 有 案 底 之 人 移 民 。

除 非 這 些 人 找 到 方 法 ， 令 他 們 所 屬 地 方 的 司 法 機 關 ，

撤 銷 他 們 的 案 底 ， 否 則 他 們 移 民 之 夢 無 法 實 現 。

照 樣 ， 得 救 之 人 在 到 天 國 之 前 ， 他 們 過 往 的 犯 罪

紀 錄 （ 案 底 ） 亦 須 被 撤 銷 ， 才 能 入 籍 天 國 。

因 為 天 國 是 沒 有 罪 的 ， 當 中 亦 不 容 許 有 與 罪 相 關 連

的 事 物 存 在 ， 所 以 得 救 之 人 必 須 在 進 入 天 國 之 前 完 全

沒 有 罪 ， 才 能 入 住 天 國 。

耶 穌 現 正 進 行 的 審 判 ， 就 是 審 定 誰 人 可 蒙 撤 銷 案 底

的 程 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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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為何要在 1844 年展開審判？

這 是 按 照 但 以 理 書 8 : 1 4 預 言 指 示 的 日 子 進 行 ：

「到二千三百日聖所就必潔淨。」

據 民 數 記 4 : 3 4 解 釋 預 言 日 子 一 日 頂 一 年 的 原 則 ，

2 3 0 0 日 即 2 3 0 0 年 。 起 始 年 份 是 公 元 前 4 5 7 年 秋 天 ，

就 是「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」的 那 一 年 。 前 半 部 份 的

4 9 0 年 是 特 別 給 予 以 色 列 的 恩 典 期 。 計 算 方 法 如 下 ：

首 先 減 去 給 予 以 色 列 恩 典 期 的 ４ ９ ０ 年 ， 便 剩 下

１ ８ １ ０ 年 。

即  ２ ３ ０ ０ 年 － ４ ９ ０ 年 ＝ １ ８ １ ０ 年

由 於 ４ ９ ０ 年 末 年 是 公 元 ３ ４ 年 ， 所 以 ２ ３ ０ ０ 年

結 束 之 年 是 公 元 １ ８ ４ ４ 年 。

即  公 元 ３ ４ 年 ＋ 公 元 １ ８ １ ０ 年 ＝ 公 元 １ ８ ４ ４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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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色列於 490 年之恩典期間發生的事件

「 為 你 本 國 之 民 和 你 聖 城， 已 經 定 了 七 十 個 七。 要

止住罪過，除淨罪惡，贖盡罪孽，引進永義，封住異象和

預言，並膏至聖者。

你當知道，當明白，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

有受膏君的時候，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。正在艱難的

時候，耶路撒冷城連街帶濠都必重新建造。

過了六十二個七，那受膏者必被剪除，一無所有；必

有一王的民來毀滅這城和聖所，至終必如洪水沖沒。必有

爭戰，一直到底，荒涼的事已經定了。

一七之內，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；一七之半，他必

使祭祀與供獻止息。」（但以理書 9:24-9:2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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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1844 年耶穌親自關上聖所的門

但祂隨即打開至聖所的門

昔 日 大 祭 司 於 贖 罪 日 進 入 至 聖 所 潔 淨 聖 所 ， 第 一 層

聖 所 會 停 止 獻 祭 ； 照 樣 ， 當 耶 穌 於 1 8 4 4 年 進 到 天 上

至 聖 所 進 行 審 判 ， 第 一 階 段 中 保 的 代 求 必 先 終 止 ， 才

展 開 第 二 階 段 的 服 務 。

第 二 階 段 的 服 務 ， 耶 穌 亦 會 繼 續 在 天 父 面 前 ， 以

祂 的 犧 牲 為 信 的 人 代 求 ； 不 同 的 是 ： 祂 同 時 展 開 了 決 定

各 人 生 死 的 審 判 ， 宣 布 世 界 已 進 入 後 的 倒 數 階 段 。

「那聖潔、真實、

拿著大衛的鑰匙、

開了就沒有人能關、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，

說：

『我知道你的行為 ......

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，

是無人能關的。』」

（啟示錄 3:7-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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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1  在天上聖所與至聖所之間有一道門？

相 信 天 上 聖 所 與 至 聖 所 之 間 ，是 沒 有 一 道 實 質 的 門 ，

這 門 只 是 預 表 一 個 恩 典 時 期 終 結 的 意 思 。

例 如 耶 穌 在 「 十 個 童 女 」 的 比 喻 當 中 ， 提 到 五 個

愚 拙 的 童 女 ， 因 為 沒 有 預 備 多 餘 的 油 而 外 出 買 油 ； 而 在

她 們 買 油 期 間 ， 新 郎 來 到 並 且 將 門 關 上 。 雖 然 她 們 隨 後

也 來 了 ， 但 已 被 拒 於 門 外 。

耶 穌 以 此 預 表 ： 在 祂 完 成 審 判 而 即 將 復 臨 之 際 ，

那 為 罪 人 代 求 的 恩 典 之 門 關 閉 的 情 形 。

就 是 ： 耶 穌 升 天 以 後 ， 以 大 祭 司 的 身 份 站 在 上 帝

與 罪 人 之 間 ， 以 自 己 的 犧 牲 ， 為 一 切 信 祂 的 人 向 上 帝

代 求 赦 免 以 及 尋 求 各 方 面 的 幫 助 ； 而 到 了 指 定 的 日 期

（ 一 八 四 四 年 ） ， 祂 同 時 以 君 王 身 份 ， 展 開 徹 底 消 滅 罪

的 審 判 工 作 。

及 至 上 帝 定 的 限 期 一 到 ， 所 有 案 卷 都 會 關 閉 ， 於 是

各 人 的 案 件 便 會 定 案 ， 不 能 更 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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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2  恩典之門為願意尋求天國付出努力之人而開

主 會 拯 救 那 些 努 力 爭 取 的 人 ，

「我知道你的行為，你略有一點力量，

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沒有棄絕我的名。

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，

是無人能關的。」

（啟示錄 3:8）

　　如 使 徒 彼 得 所 說 ：

「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脫離試探，

把不義的人留在刑罰之下，

等候審判的日子。」

（彼得後書 2: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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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先知但以理曾在異象中目睹展開審判的情形

「我觀看，

見有寶座設立，

上頭坐著亙古常在者。

他的衣服潔白如雪，頭髮如純淨的羊毛。

寶座乃火焰，其輪乃烈火。

從他面前有火，像河發出；

事奉他的有千千，

在他面前侍立的有萬萬；

他坐著要行審判，案卷都展開了。」

（但以理書 7:9-10）

＊ 千 萬 的 天 上 使 者 乃 是 陪 審 團 的 成 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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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先知瑪拉基也在異象目睹耶穌進至聖所情形

「你們所尋求的主，

必忽然進入他的殿。

立約的使者，就是你們所仰慕的，

快要來到 ...

萬軍之耶和華說：

『我必臨近你們，施行審判 ...

因我耶和華是不改變的 ...』」

（瑪拉基書 3:1,5）

十 九 世 紀 初 期 ， 很 多 人 接 受 浸 信 會 會 友 威 廉 米 勒 耳

傳 講 ： 耶 穌 會 在 一 八 四 四 年 重 返 地 球 的 信 息 ， 結 果 造 成

很 多 人 大 失 所 望 ； 正 如 先 知 所 描 述 ， 耶 穌 是「忽然進入

祂的殿」， 寓 意 很 多 人 都 意 想 不 到 。

「忽然」還 表 示 耶 穌 行 事 的 速 度 。 因 為 祂 不 想 有 人

在 祂 終 止 第 一 階 段 工 作 ， 與 展 開 第 二 階 段 工 作 期 間 ，

沒 有 得 到 祂 的 代 求 而 滅 亡 。 上 帝 在 此 也 宣 告 ： 縱 使 世 界

不 斷 在 變 ， 不 過 祂 的 準 則 卻 永 不 改 變 。



查

案

審

判

20

1 1 .  先知但以理亦見證耶穌

到父上帝面前接受權柄的情形

「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，

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，

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，

得了權柄、榮耀、國度，

使各方、各國、各族的人都事奉他 ......」

（但以理書 7:13-14）

以 上 經 文 清 楚 說 明 ， 耶 穌 是 到 天 父 面 前 領 取 權 柄 ，

而 非 返 回 地 球 ， 正 如 耶 穌 所 說 ：

「父不審判甚麼人，

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，」

（約翰福音 5:2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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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 使徒約翰也曾見證耶穌

接受審判王權與進入至聖所的情形

因 為 王 有 終 的 審 判 權 ， 所 以 耶 穌 亦 同 時 向 全 宇 宙

宣 布 ： 祂 要 再 次 重 掌 宇 宙 的 王 權 。

耶 穌 成 就 救 恩 ， 返 回 天 上 以 後 ， 祂 卻 未 有 立 即 重 掌

王 權 ； 祂 之 所 以 選 擇 在 這 天 宣 布 重 掌 王 權 ， 就 是 要 藉

審 判 來 徹 底 消 滅 罪 惡 ， 收 復 那 原 本 屬 於 祂 的 地 球 。

「昔在今在的主上帝，全能者阿，

我們感謝你，因你執掌大權作王了。

外邦發怒，你的忿怒也臨到了。

審判死人的時候也到了。

你的僕人眾先知，和眾聖徒，

凡敬畏你名的人連大帶小得賞賜的時候也到了。

你敗壞那些敗壞世界之人的時候也就到了。

當時，上帝天上的殿開了，

在他殿中現出他的約櫃 ...」

（啟示錄 11:17-1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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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1  啟示錄總共記述兩次天上之殿的門打開的情形

（一） 第 一 次 記 載 在 啟 示 錄 1 1 : 1 9 ， 記 述 耶 穌 以 大 祭 司

及 以 宇 宙 君 王 的 身 份 進 到 天 的 上 至 聖 所 ， 進 行 一 年 一 度

贖 罪 日 潔 淨 聖 所 ， 所 預 表 之 查 案 審 判 的 情 形 ；

「當時，上帝天上的殿開了，

在他殿中現出他的約櫃 ......」

（啟示錄 1 1 : 1 9）

（二）另 一 次 則 記 載 在 啟 示 錄 1 5 : 5 ， 記 述 耶 穌 完 成 審 判

之 後 ， 離 開 天 上 至 聖 所 的 情 形 。

「此後，我看見在天上那存法櫃的殿開了。

那掌管七災的七位天使從殿中出來 ...... 」

（啟示錄 1 5 : 5 -6）

何以見得這殿是指至聖所？

因 為 約 櫃 是 放 在 至 聖 所 之 內 。 由 於 地 上 聖 所 是 依 照

天 上 聖 所 的 樣 式 而 製 造 ， 所 以 使 徒 約 翰 見 到 現 出 約 櫃

的 殿 ， 必 然 就 是 天 上 的 至 聖 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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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撒但時刻都像一個檢控官

不斷控告每個接受上帝救恩的人

「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：

『我上帝的救恩、能力、國度、

並他基督的權柄，現在都來到了！

因為那在我們上帝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，

已經被摔下去了。』」

（啟示錄 12:10）

耶穌替信祂的人向上帝代求

誰能控告他們呢？

「誰能控告上帝所揀選的人呢？

有上帝稱他們為義了。

誰能定他們的罪呢？

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，而且從死裡復活，

現今在上帝的右邊，也替我們祈求。」

（羅馬書 8:33-3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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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耶穌同時以宇宙君王的身份進行審判

及以大祭司的身份為民代求

由 於 耶 穌 曾 經 是 人 類 一 份 子 ， 所 以 祂 十 分 了 解 罪 人

的 軟 弱 ； 因 祂 深 愛 罪 人 ， 於 是 在 祂 以 宇 宙 君 王 的 身 份

審 判 萬 民 的 同 時 ， 亦 以 大 祭 司 的 身 份 ， 以 自 己 的 犧 牲 ，

為 凡 願 意 悔 改 之 人 ， 向 上 帝 代 求 赦 免 與 幫 助 。

在 耶 穌 身 上 ， 充 份 見 證 上 帝 的 公 義 與 憐 憫 並 存 。

「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：

『看哪，那名稱為大衛苗裔的，

他要在本處長起來。並要建造耶和華的殿。

他要建造耶和華的殿，並擔負尊榮，

坐在位上掌王權。又必在位上作祭司，

使兩職之間籌定和平。』」

( 撒迦利亞書 6:12-13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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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  每個人都要接受審判

為 公 平 起 見 ， 上 帝 會 在 各 人 死 了 以 後 ， 才 會 對 他 們

作 出 審 判 。

「按著定命，

人人都有一死，

死後且有審判。」

（希伯來書 9:27）

正 如 上 帝 藉 使 徒 保 羅 所 說 ：

「因為我們眾人

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，

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，

或善、或惡受報。」

（哥林多後書 5: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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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1  所有死了的人都會照著聖所內之

案卷所記錄的進行審判

使 徒 約 翰 在 異 象 見 到 基 督 復 臨 之 後 一 千 年 ， 第 三 次

返 回 地 球 ， 向 惡 人 交 待 因 何 他 們 會 得 到 這 樣 的 判 決 的

情 景 。 那 時 歷 世 所 有 的 惡 人 ， 將 得 到 一 次 特 別 的 復 活 。

「我又看見死了的人，無論大小，都站在寶座前。

案卷展開了，並且另有一卷展開，就是生命冊。

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，照他們所行的

受 審 判 。 憑 著 這 些 案 卷 所 記 載 的 ， 照 他 們 所 行 的

受審判。」（啟示錄 20:12）

說 明 天 上 有 一 卷 ， 記 錄 著 各 人 一 生 所 做 之 事 情 的

記 錄 冊 ， 作 為 審 判 的 憑 據 ， 正 如 上 帝 藉 所 羅 門 所 說 ：

「 因 為 人 所 做 的 事， 連 一 切 隱 藏 的 事， 無 論 是 善

是惡，上帝都必審問。」（傳道書 12:14）

連 我 們 說 過 的 閒 話 也 會 作 為 呈 堂 證 供 ， 如 耶 穌 說 ：

「我又告訴你們，凡人所說的閒話，當審判的日子，

必要句句供出來；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為義，也要憑

你的話定你有罪。」（馬太福音 12:36-37）



聖

經

要

道

27

1 6 .  審判還包含伸冤的意義

審 判 除 了 賞 善 罰 惡 之 外 ， 尚 有 伸 冤 的 意 義 。

「耶和華施行公義，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」

（詩篇 103:6 ）

「因為我們知道誰說：『伸冤在我，我必報應』；

又說：『主要審判他的百姓。』」（希伯來書 10:30）

審判也起有警惕、提醒世人遠離惡行的作用

如 中 國 人 所 說 ：「舉頭三尺有神靈」、「人在做，

天在看」；審判起有警惕、提醒世人遠離惡行的作用，

正 如 上 帝 藉 先 知 以 賽 亞 所 說 ： 「耶和華啊，我們在你

行審判的路上等候你；我們心裡所羨慕的是你的名，

就是你那可記念的名。

夜間我心中羨慕你；我裡面的靈切切尋求你。因為

你在世上行審判的時候，地上的居民就學習公義。」

（以賽亞書 26:8-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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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 藏在約櫃內的十條誡命將作為審判的準則

使 徒 約 翰 於 異 象 中 ， 見 到 耶 穌 進 入 天 上 至 聖 所 ，

展 開 審 判 的 情 形 。「當時上帝天上的殿開了，在他殿中

現出他的約櫃 .......」（啟示錄 11:19）

說 明 約 櫃 中 的 律 法 ， 將 作 為 審 判 世 人 的 準 則 ：

「你們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審判，

就該照這律法說話行事。」（雅各書 2:12）

當 然 也 以 聖 經 教 導 的 法 度 作 為 審 判 的 準 則

　「人當以訓誨和法度為標準；他們所說的，若不

與此相符，必不得見晨光。」（以賽亞書 8:20）

耶 穌 曾 經 說 ：

若有人聽見我的話不遵守，我不審判他。

我來本不是要審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

棄絕我、不領受我話的人，有審判他的，

就是我所講的道在末日要審判他。」

（約翰福音 12:47-4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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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1  如此說來，難道無遵守所有誡命的人不得救？

聖 經 說 ： 上 帝 是 看 內 心 。 對 於 一 些 未 有 認 識 聖 經 的

全 面 亮 光 ， 未 有 遵 守 所 有 誡 命 的 人 ， 上 帝 自 有 定 奪 ，

正 如 耶 穌 所 說 ：

「惟有那不知道的，

做了當受責打的事，

必少受責打。」

( 路加福音 12:48)

至 於 哪 些 人 得 救 ， 則 由 上 帝 決 定 ：

「所以時候未到，

甚麼都不要論斷，

只等主來，

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，

顯明人心的意念。

那時，

各人要從上帝那裡得著稱讚。」

（哥林多前書 4: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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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 審判是從信上帝的人開始審起

「 因 為 時 候 到 了， 審 判 要 從 上 帝 的 家 起 首。 若 是

先從我們起首，那不信從上帝福音的人，將有何等的

結局呢？」（彼得前書 4:17）

因 為 他 們 比 其 他 人 認 識 更 多 關 於 上 帝 的 事 情 ， 如

「僕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卻不預備，又不順他的意思行，

那僕人必多受責打。」（路加福音 12:47）

耶 穌 說 ：

「 棄 絕 我、 不 領 受 我 話 的 人， 有 審 判 他 的， 就 是

我所講的道，在末日要審判他。」（約翰福音 12:48）

這 樣 看 來 ， 凡 自 稱 相 信 基 督 的 人 ， 必 要 按 上 帝 給 予

基 督 徒 的 標 準 來 審 判 他 們 。 有 些 信 徒 聲 稱 信 主 之 人 毋 需

接 受 審 判 ， 在 此 便 清 楚 說 明 沒 有 這 回 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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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1  審判既從 1844 年開始，死人的案件

理應早已完成，怎樣審理活著的人呢？

雖 然 每 天 均 有 一 定 數 目 的 人 死 亡 ， 但 他 們 的 結 局

經 已 蓋 棺 定 論 ； 那 麼 我 們 還 活 著 的 人 ， 上 帝 會 怎 樣 審 判

我 們 呢 ？

耶 穌 升 天 以 後 ， 便 以 祂 在 為 世 人 犧 牲 之 時 所 承 接 的

大 祭 司 職 份 ， 站 在 上 帝 與 世 人 之 間 ， 以 祂 的 犧 牲 ， 為

一 切 相 信 祂 的 人 向 上 帝 祈 求 赦 免 。

耶穌現正為信祂的人求上帝施予造就

耶 穌 為 這 班 信 祂 的 人 祈 求 赦 免 的 同 時 ， 還 祈 求 上 帝

施 予 資 源 與 能 力 ， 造 就 他 們 建 立 屬 天 的 品 格 ； 正 如 先 知

瑪 拉 基 所 說 ：「因為他如煉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

鹼。他必坐下如煉淨銀子的，必潔淨利未人，熬煉他們

像金銀一樣 ...」( 瑪拉基書 3:2-3)

因 此 ， 這 段 審 判 活 人 的 期 間 ， 也 是 上 帝 造 就 人 的

時 期 。 須 知 我 們 不 能 夠 掌 握 自 己 的 生 命 ， 因 此 ， 我 們

必 須 要 珍 惜 與 把 握 上 帝 給 予 我 們 的 機 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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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.  審判是徹底移除罪的關鍵程序

那 時 ， 一 切 真 實 悔 改 之 人 的 罪 ， 就 從 天 上 的 案 卷

被 塗 抹 ， 讓 他 們 的 名 繼 續 保 留 在 生 命 冊 上 ； 情 形 就 如

徹 銷 犯 罪 之 人 的 案 底 ， 好 像 他 們 從 來 沒 有 犯 罪 一 樣 。

「凡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，

我也必不從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；

且要在我父面前，和我父眾使者面前，

認他的名。」

（啟示錄 3:5）

反 之 ， 被 判 為 惡 的 人 ， 則 從 生 命 冊 上 塗 抹 他 們 的

名 字 ， 正 如 上 帝 所 說 ：

「誰得罪我，

我就從我的冊上塗抹誰的名。」

（出埃及記 32:3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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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.  當審判完畢

所有案卷都會關閉，不能更改

那 時 ， 由 於 再 沒 有 耶 穌 的 代 求 ， 所 以 各 人 的 命 運

再 不 能 更 改 。

「不義的，叫他仍舊不義。

污穢的，叫他仍舊污穢。

為義的，叫他仍舊為義。

聖潔的，叫他仍舊聖潔。」

（啟示錄 22:11）

案 卷 關 閉 以 後 ， 世 上 將 有 兩 批 被 審 定 為 善 與 為 惡 的

活 人 ， 他 們 分 別 於 基 督 復 臨 之 一 刻 被 拯 救 ， 以 及 被 耶 穌

基 督 降 臨 的 榮 光 所 擊 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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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.  使徒約翰也目睹耶穌完成審判

離開至聖所的情形

耶 穌 離 開 至 聖 所 之 後 ， 隨 即 降 下 七 災 ， 報 應 惡 人 。

「我聽見有大聲音從殿中出來，

向那七位天使說：

『你們去，

把盛上帝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。』」

（啟示錄 16:1）

耶 穌 將 會 穿 著 濺 血 的 衣 服 ，以 君 王 的 姿 態 重 返 地 球 ，

為 祂 的 子 民 取 回 公 道 。

「我觀看，見天開了。

有一匹白馬，騎在馬上的，稱為誠信真實，

他審判，爭戰，都按著公義 ...

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；

他的名稱為上帝之道。」

（啟示錄 19:11,1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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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 .  耶穌在完成審判以後隨即復臨

將永生之福賜予凡相信祂的人

贖 罪 日 當 天 ， 大 祭 司 為 以 色 列 人 贖 罪 之 後 ， 會 出 來

為 會 眾 祝 福 ； 照 樣 耶 穌 也 在 審 判 與 中 保 工 作 結 束 以 後 ，

向 相 信 祂 的 人 顯 現 ， 將 天 國 賞 賜 給 他 們 。

「像這樣，

基督既然一次被獻，擔當了多人的罪，

將來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，

並與罪無關，乃是為拯救他們。」

（希伯來書 9:28）

正 如 耶 穌 說 ：

「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裡，

同著眾使者降臨；

那時候，

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。」

（馬太福音 16:2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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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  最後撒但要承擔所有罪孽，被放逐一千年

昔 日 大 祭 司 於 潔 淨 聖 所 後 ， 會 將 所 有 背 負 身 上 之

百 姓 的 罪 ， 轉 移 到 歸 阿 撒 瀉 勒 的 羊 身 上 ， 並 將 之 帶 離

以 色 列 境 外 。

預 表 耶 穌 在 審 判 完 畢 ， 亦 會 將 先 前 背 負 於 身 上 所 有

信 祂 之 人 的 罪 ， 都 歸 到 罪 惡 的 始 創 者 撒 但 身 上 ， 而 且

將 他 放 逐 到 一 個 無 人 之 地 ， 等 候 受 刑 。

「又有不守本位、

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，

主用鎖鍊把他們永遠拘留在黑暗裡，

等候大日的審判。」

（猶大書 1: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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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 示 錄 預 示 ： 將 來 撒 但 會 被 放 逐 到 只 有 死 人 ， 四 處

頹 垣 敗 瓦 ， 被 稱 為「無底坑」的 地 球 一 千 年 ， 使 他 不 得

再 迷 惑 其 他 生 靈 。

「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，手裡拿著無底坑的

鑰匙，和一條大鍊子。

他捉住 ... 撒但，把他捆綁一千年，扔在無底坑裡，

將 無 底 坑 關 閉， 用 印 封 上 使 他 不 得 再 迷 惑 列 國。」

（啟示錄 20:1-3）

上 帝 早 已 藉 先 知 以 賽 亞 宣 布 ：

「到那日，耶和華在高處，必懲罰高處的眾軍，在

地上必懲罰地上的列王。

他 們 必 被 聚 集， 像 囚 犯 被 聚 在 牢 獄 中， 並 要 囚 在

監牢裡，多日之後便被討罪。」（以賽亞書 24:21-2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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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4 .  審判的每個環節

都是依照贖罪日所預表的程序進行

審 判 的 每 個 環 節 ， 都 是 依 照 儀 文 律 法 中 之 贖 罪 日

所 預 表 之 程 序 來 進 行 ； 且 全 天 庭 的 所 有 生 靈 都 參 與 其 中

與 見 證 整 個 過 程 。 全 程 都 是 公 開 ， 保 證 是 公 正 ， 以 免

日 後 出 現 挑 戰 上 帝 公 義 的 情 形 ， 叫 人 不 得 不 佩 服 上 帝 的

智 慧 和 公 義 。

「惟耶和華坐著為王，直到永遠；

他已經為審判設擺他的寶座。

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，按正直判斷萬民。」

（詩篇 9:7-8）

由 此 便 打 破 很 多 基 督 教 派 對 復 臨 教 會 的 無 理

指 控 。 他 們 指 復 臨 教 會 於 一 八 四 四 年 大 失 望 以 後 ，

因 為 心 有 不 甘 而 憑 空 杜 撰 出「查案審判」 的 理 論 ，

藉 此 自 圓 其 說 的 說 法 ， 證 明 這 個 指 控 並 不 成 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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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帝藉審判向所有的生靈清楚交待

首先， 耶 穌 在 一 八 四 四 年 於 天 上 展 開 的 審 判 。 目 的

是 要 讓 所 有 沒 有 被 罪 惡 污 染 的 生 靈 ， 清 楚 見 證 祂 是 怎 樣

將 義 人 與 惡 人 分 別 出 來 。

接 著 ， 得 救 的 義 人 在 天 上 一 千 年 ， 將 賦 予 「 王 的

審判權」來 審 查 惡 人 的 案 件 ， 如 啟 示 錄 2 0 : 6 說 ：「他們

必作上帝和基督的祭司，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」

上 帝 將 容 讓 他 們 查 閱 祂 的 審 判 是 否 公 平 與 公 義 。

最後， 當 義 人 查 明 一 切 ， 證 明 上 帝 的 判 決 是 公 平 與

公 正 之 後 。 他 們 在 基 督 帶 領 之 下 ， 連 同 聖 城 新 耶 路 撒 冷

重 返 地 球 。 那 時 所 有 的 惡 人 將 會 復 活 ， 「其餘的死人

還沒有復活，直等那一千年完了。」（啟示錄 20:5）

正 當 惡 人 被 撒 但 集 結 ，企 圖 藉 武 力 來 搶 奪 聖 城 之 際 ，

上 帝 讓 他 們 清 晰 記 起 自 己 做 過 的 一 切 事 情 ， 藉 以 向 他 們

交 待 因 何 會 得 到 這 樣 的 判 決 。

由 於 他 們 受 到 罪 的 扭 曲 才 會 作 惡 事 ， 上 帝 於 是 將

蒙 蔽 他 們 心 智 之 罪 的 有 色 鏡 片 挪 除 ； 那 時 他 們 必 會 因 為

自 己 做 的 種 種 惡 事 而 感 到 無 比 羞 愧 ， 承 認 自 己 是 罪 有

應 得 。

「 他 們 上 來 遍 滿 了 全 地，

圍 住 聖 徒 的 營 與 蒙 愛 的 城， 就

有火從天降下，燒滅了他們。」

（啟示錄 20: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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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5 .  審判的目的為要消滅罪

撒但與罪惡消滅，救贖計劃方告完成

由 於 天 上 的 聖 所 中 再 沒 有 記 錄 罪 惡 的 案 卷 ， 所 以 便

潔 淨 了 。 撒 但 是 罪 惡 的 創 始 者 ， 是 直 接 鼓 動 一 切 罪 惡 ，

並 使 聖 子 捨 命 的 禍 首 ； 為 維 護 公 義 ， 撒 但 必 須 接 受 後

的 刑 罰 。

而 隨 著 撒 但 、 他 的 黨 羽 與 所 有 罪 人 都 於 火 湖 消 滅

以 後 ， 罪 惡 便 徹 底 消 滅 ， 救 贖 計 劃 以 及 潔 淨 宇 宙 之 工

也 告 完 成 。

「萬軍之耶和華說：

『那日臨近，勢如燒著的火爐，

凡狂傲的和行惡的必如碎秸，

在那日必被燒盡，

根本（撒但）枝條（他的追隨者）

一無存留。』」

（瑪拉基書 4:1）


